
舒建秘〔2018〕136号

舒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《舒城县
住房城乡建设系统重污染天气扬尘

防治应急预案》的通知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企业及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省、市、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署，结合我

县实际，现将《舒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重污染天气建筑扬尘

防治应急预案》印发给人们，请认真学习，抓好落实。

2018 年 8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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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城县住房城乡建设系统重污染天气建筑
扬尘防治应急预案

根据《安徽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（皖政办秘〔2017〕97

号）要求，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扬尘防治工作，结合我县住房城

乡建设系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际，制订本预案。

一、编制目的

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扬尘防治应对工作机制,有效控制和减

少建筑扬尘产生的大气污染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

事件应对法》以及《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安徽省突发事

件应对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。

三、适用范围

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重污染天气下扬尘防治的应对工作。

本预案的重污染天气是指根据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技术

规定（试行）》（HJ633-2012），AQI值大于 200的大气污染天气。

四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。在县大气办、市住建委的统一

领导下，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负责我县重污染天气

建筑扬尘防治的应对工作。

（二）及时响应，协同配合。及时响应属地政府发布的应急

预警，快速落实应急措施，并在属地政府统一指挥下，协同相关



— 3 —

部门联防联治建筑扬尘。

（三）按照分级，区别应对。按照《安徽省重污染天气应急

预案》预警分级，分为四个级别，对不同级别的预警，采用不同

等级的应对措施。

（四）动态管控，调整响应。依据县人民政府应急领导小组

发布的预警信息，启动对应级别的预案，并随预警信息变化做相

应调整；预警结束后，响应解除恢复到正常管控状态。

五、组织机制

成立舒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（拆除）施工扬尘、城市

道路与渣土堆场扬尘、搅拌站扬尘防控等重污染天气建筑扬尘防

治应急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应急工作领导小组）。局主要负责

人担任组长，分管负责人担任副组长，建筑扬尘污染防治工作领

导小组成员为成员，下设办公室负责应急预案制定、应急响应、

应急措施督导落实、响应解除等工作。必要是邀请行业专家参与，

负责督导辖区内扬尘防治各方责任主体落实应急措施，并在政府

的统一指挥下，协同配合开展应急天气扬尘联防联治工作。

六、预防机制

各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应建立健全建筑扬尘防治责任单位扬

尘防治台账，准确及时掌握防控对象（工程项目）动态进度以及

责任单位采用的针对性防尘措施，检查各责任单位应急准备工作

落实情况。

督促责任单位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应急工作机制，对接

负责范围的扬尘预警方案，制定本单位的具体响应措施，配备应

急处理必须的器材、设备，负责本单位应急响应实施，落实本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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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应急响应责任。

七、预警分级

按照《安徽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分为以下四级：

1.Ⅳ级（蓝色）预警：当区域内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在 201

－300之间，且气象预报未来 2天仍将维持不利气象条件。

2.Ⅲ级（黄色）预警：当区域内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在 301

－400之间，且气象预报未来 2天仍将维持不利气象条件。

3.Ⅱ级（橙色）预警：当区域内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在 401

－500之间，且气象预报未来 2天仍将维持不利气象条件。

4.Ⅰ级（红色）预警：当区域内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大于

500，且气象预报未来 2天仍将维持不利气象条件。预警信息及相

应级别由市人民政府应急领导小组发布。

八、应急措施

（一）发布蓝色预警，启动Ⅳ级响应措施

1.施工工地增加洒水降尘频次，封闭、覆盖易产生扬尘的物

料、垃圾、裸土，限制土方开挖外运作业，禁止装饰露天切割作

业。

2.停止拆除工程作业、拆除垃圾转运作业，覆盖尚未清运的

拆除垃圾。

3.增加道路清扫、冲洗保洁频次，加强建筑工地出入口道路

冲洗，减少交通扬尘污染。

4.加强渣土运输防抛撒管理，及时清除给沿途道路造成的泥

污，做好渣土处置场裸土覆盖、出车带泥清洗。

5.搅拌站骨料露天堆场、进料仓口增加喷淋频次，控制铲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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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料产生的扬尘污染。

（二）发布黄色预警，启动Ⅲ级响应措施

1.施工工地增加洒水降尘频次，加强对产生扬尘的作业和工

序管理，停止土方开挖外运作业，禁止装饰露天切割作业。

2.停止拆除工程作业、拆除垃圾转运作业，覆盖尚未清运的

拆除垃圾。

3.根据道路积尘情况，适时延长道路清扫、冲洗保洁时间。

4.停止非环保型渣土车运输作业。

5.禁止城市建成区内未封闭搅拌站生产作业。

（三）发布橙色预警，启动Ⅱ级响应措施

1.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频次作业，停止土方开挖外运作业，停

止装饰露天切割作业。

2.停止拆除工程作业、拆除垃圾转运作业，覆盖尚未清运的

拆除垃圾。

3.根据道路积尘情况，适时延长道路清扫、冲洗保洁时间；

加强建筑工地出入口道路冲洗，减少交通扬尘污染。

4.停止渣土运输作业。

5.禁止未封闭搅拌站生产作业。

（四）发布红色预警，启动Ⅰ级响应措施

1.停止建筑工地一切作业，停止土方开挖外运作业，禁止装

饰露天切割作业。

2.停止拆除工程作业、拆除垃圾转运作业。

3.停止非吸尘式湿法道路清扫作业，增加洒水冲洗频次。

4.禁止渣土运输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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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禁止未封闭搅拌站生产作业。

九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人力资源保障。加强应急工作组专业人员队伍建设，

各工作组要求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，责任单位工作

组技术负责人必须参加，为应急重污染天气提供技术支撑。

（二）装备器材保障。扬尘防治责任单位按照属地应急预案

内容，负责购置储备应急装备器材，做好有效应对。

（三）纪律监督保障。应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住建系统

责任单位应急小组织工作，对其责任区域响应应急预警、落实应

急措施进行督查，依据《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处罚责任单

位；对工作不力、造成严重后果的管理部门，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

2018年 8月 1日

报：舒城县政府办、县大气办、六安市住建委

抄：县重点工程局、体育局、县交通局、县教育局



— 7 —


